
浙江省2023年度国家艺术基金

项目申报动员会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艺术处

2022年3月28日



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资助项目
申报指南解读



★ 国家艺术基金基本情况



2013年12月30日国家艺术基金成立



三项任务
1.繁荣艺术创作

2.打造和推广精品力作

3.培养艺术人才
   

一个宗旨 

推进国家艺术事业健康发展



坚持“按制度管理、按程序运行”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l 运作模式：国家设立、政府主导、专家评审、面向社会

l 工作流程：规划指南、申报评审、实施监督、结项验收、成果运用

   



立项728个
立项数        资助金额

6415项         51亿

2014~2022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美 术 创 作 资 助 项 目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

 2294项

  428项

 1052项

  840项

 1801项



★ 参与国家艺术基金



www.cna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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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一）舞台艺术创作

（二）美术创作

（三）传播交流推广

（四）艺术人才培训

（五）青年艺术创作人才



舞台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一）大型舞台剧和作品

（二）小型剧（节）目和作品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1.关于资助范围：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歌

舞剧）、儿童剧、杂技剧、木偶剧、皮影戏、小剧场戏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

曲艺（长篇、中篇）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表演艺术形式。特别提醒的是，

考虑到歌舞剧与音乐剧在艺术形式上有相近性，且创作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广

西、内蒙古、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因此，2020年度开始将歌舞剧作为音乐剧的民

族形式纳入了资助范围。

2.关于旅游演艺：落实进一步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要求，艺术基金鼓励结合

鲜明地域特色和浓郁文化特征策划创作的旅游演艺项目，申报具有创新性、跨界融

合特点的表演艺术形式项目。



 3.关于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表演艺术形式项目

●近几年来，舞台艺术发展很快，特别是随着新科技手段的运用，出现了一些新的

舞台艺术形式，有些是依托新技术形成的，还有一些是在融合多种已有艺术形式基

础上形成的。虽然其发展时间较短，规律和特色尚未定型，有些甚至目前还难以命

名，但是这些艺术形式已经存在，还很受群众欢迎，有一定的影响。艺术基金成立

以来，一直致力于为每种艺术形式找到合适的资助方式，为了支持和鼓励艺术创新，

推动传统艺术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2015年度开始，增设了具有创新

性、跨界融合特点的表演艺术形式资助项目。比如旅游演艺类项目。

●特别强调的是，创新和融合也应注意遵循基本的艺术规律，尊重现阶段的审美接

受能力，体现出思想性、艺术性，力求成为能够经受历史检验的优秀艺术作品。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

创作重点

Ø重大现实题材作品

Ø重大革命题材作品

Ø重大历史题材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作品



申报注意事项

   （一）项目申报主体应为从事舞台艺术创作演出的机构、单位，

并具有稳定的创作演出团队。

   （二）项目申报主体须成立满3年，因文化体制改革等原因重

新登记注册的，成立时间可连续计算，应在申报材料中注明。

   （三）外请主创人员原则上不超过2人，且主要演员不得从外

省聘请，原则上使用本团演员。

    



申报注意事项

    （四）结项验收时须完成10场演出，应包括不少于2场的公益性

演出。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网络直播演出计入演出场

次（不含录播），但场次不超过2场。

  （五）提交经过专家论证的完整剧本、专家推荐意见及相关的

导演阐述、艺术构思、舞美设计图或草图、音乐小样及其乐谱等

文字、图片、音像资料。

  （六）实施周期由一年调整为一年半。



特别注意：
    1、党政机关不能申报；

  2、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立项资助的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如

出现违反《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协议书》的情况，且在该项

目未通过艺术基金组织的结项验收前，其项目主体不能再申报

新的该类型资助项目。

   3、无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不能申报。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

  

1.申报书（主体思想、内容简介、艺术特色、价值意义、实施保障）

注意：●主题性●艺术性●本土特色●保障性

2.附件

小样：3段左右3-5分钟的音乐小样

舞美设计图：3场以上舞美设计

灯光设计图：灯位图

人物造型、服装：3-5张

完整剧本

导演阐述



资助资金核定

      在不超过《申报指南》规定的最高
申请额度的条件下，结合资助项目的
艺术质量、主题题材、规模体量、成
本投入等因素确定资助资金额度。





资助资金核定

   对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主题题材好、策划

创意好、方案计划好、实施前景好，剧本、音乐等一度创作基础扎实、

创新性强，有精品品相，有望实现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目标的创

作项目，特别是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的主题创作，

着力描绘新时代新征程恢宏气象，展现民族复兴时代精神的重大现实

题材作品，将在创作经费上给予重点支持。



  （一）资助范围包括：小戏曲、独幕剧、小话剧、小歌剧、小舞剧、

音乐、舞蹈、曲艺短篇、小品、木偶小剧、皮影小戏、杂技、魔术和

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表演艺术节目等。

  （二）202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间完成创作演出。

  （三）申报前征得作品主创人员同意，并提交授权申报协议书，且

项目负责人应为作品主创人员。

  （四）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资助资金，主要用于作品演出，参加

下基层、进校园等文化惠民活动。

小型剧（节）目和作品



   ●从创作进度来看，大型舞台剧和作品是新创作且未进行首演的，小型剧（节）

目和作品是已经完成创作演出且经过社会检验的。

    ●从规模体量来看，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应具备完整的戏剧结构、严谨的故事

构思、鲜活的人物个性，能够独立完成完整演出；与大型舞台剧和作品相比，小

型剧（节）目和作品的演出时间较短，不能独立安排整场演出。

   ●从表现形式来看，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在音乐设计、舞美制作和演员配置等

方面相对复杂，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在表演和呈现上更加简约。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与小型剧（节）目和作品的区别



小型剧（节）目和作品 申报要素

  

1.申报书（主题思想、内容简介、艺术特色、实施计划）

2.附件： 提交配有字幕的完整作品演出视频和演出计划；申报小戏曲、独幕剧、小话
剧、小歌剧、小舞剧、曲艺短篇、小品、木偶小剧、皮影小戏资助项目的，须提交
作品剧本；申报单乐章管弦乐、独奏曲、重奏曲、室内乐、民乐小合奏资助项目的，
须提交作品完整乐谱；申报歌曲、合唱资助项目的，须提交作品歌词和完整乐谱。

注意：

●清晰明了

●突出特色

●视频高清



美术创作项目
    （一）资助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漆画和书法、篆刻等新作

品创作。

  （二）创作重点

Ø  以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反映人民的喜怒 

哀乐和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描绘祖国秀美山河，

具有显著时代意义和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美术作品。

Ø  聚焦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主题性美术作品，特别是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

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唱响昂扬的时代主旋律的主题

性美术作品。



美术创作项目

     （三）个人申报，且对年龄未做出限制。可以以艺术工作者个人

联合申报的方式进行，并由创作团队其他成员签署同意意见。由项

目申报主体所在地区或所属系统县级及以上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美术家协会（学会）、画（书）院、美术馆或开设美术创作研究专

业的高等院校（所）等机构、单位出具推荐意见。

  （四）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资助资金。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舞台艺术作品演出

特别注意：不资助——运用新媒体通过互联网开展的演播活动；
          不资助——古代艺术品（文物）展览、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展示的项目。

美术作品展览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区域范围

B

A 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

国外

在港澳台地区实施的项目与在内地（大陆）实施的项目采取相同匹配资助政策



u优秀艺术作品演出、展览

   1.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创作生产的优秀艺术

作品演出、展览活动。

   2.配合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要国际交往活动，围绕国家重

大纪念活动和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的优秀艺术作品演出、展览活动。

资助重点



u体现公益属性

   1.深入市、县基层，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开展的优秀艺术作品演出、展览活动。

   2.鼓励省级及以上国有文艺院团与基层文艺院团联合开展

的优秀作品演出活动。

资助重点



u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项目资助，在结项验收后

继续进行重大加工修改提高，艺术质量有明显提升，取得

良好社会效益作品的演出活动。

   

资助重点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  可申请不超过150万元的资助资金

匹配资助

  在国内（包括港澳台地区）实施的项目，可申请不高于

项目总成本预算额度50％的匹配资助；在国外实施的项目，

可申请不高于项目总成本预算额度30％的匹配资助。



资助资金核定
l  演出项目

   主要依据艺术门类、参演人数、演出场次、演出地点等指标

l  展览项目

   主要依据展览的地点、场次、展品数量等指标

   对赴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深入市、县基层、乡

村开展文化惠民演出、展览为主的项目，将在活动经费上给予

重点支持。



l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舞台艺术创作项目资助的剧目和作品，在尚

未提交结项验收前，不能申报本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l已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20年度、2022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资助

的演出和展览，不能申报本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申报条件



l完成舞台艺术作品创作演出和美术作品创作征集

l详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l与演出展览承接方签署相应协议

l落实相应经费

l在国外开展的项目要提交国外合作方提供的邀请函

前期准备



传播交流推广项目申报工作方案

  

1.价值意义

2、实施计划（时间、地点（具体每一展馆、剧场、签署协议）、预期效果）

3、开展实施内容（展览活动）

4、媒体宣传方案

5、现阶段准备情况

6、现阶段已获得成绩（项目立项、获奖、资金落实情况）

7、项目远景规划



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

  （一）创作人才

（二）经营管理人才

（三）文艺评论人才

（舞台艺术和美术领域）

特别注意：不资助古代艺术品（文物）保护修复人才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培训和以城乡空间规划设计为主要内容的人才培训。



ü 以造就有影响的各领域艺术领军人物为目标的艺术人才培训

ü 舞台艺术和美术事业传承和长远发展的特殊、急需、紧缺的艺术人才培训

ü 满足基层艺术事业发展需要的优秀实用型艺术人才培训

ü 培养有利于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优秀艺术人才培训

资助重点



申报条件
Ø 具备完善的管理制度，与实施项目相匹配的教学实践资源、师资

力量和设施条件。

Ø 提供详实、可行的培训方案和课程安排，与全部授课教师签署相

应的协议。

Ø 鼓励艺术创作单位与艺术教育科研单位优势互补、合作开展项目。



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

灵活性
多样化

（短期培训和中长期培训）

高层次
小批量



   依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因公短期出国

培训费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以艺术门类为基础，结合

教学和实践活动的成本核定资助资金额度。

资助资金核定





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申报工作方案

  

工作方案：

1、价值意义

2、招生计划

3、课程设置

4、师资力量

5、培养方案（采风路线，活动开展）

6、预计培养目标

7、成果形式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

Ø 资助年龄在40周岁及以下的优秀青年艺术工作者。

Ø 资助戏剧编剧、曲本作者，音乐作曲，舞蹈、舞剧编导，舞台  

艺术表演，美术、书法、摄影、工艺美术创作和文艺评论工作者。

Ø 可申请不超过10万元的资助资金。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申报材料

1．戏剧编剧、曲本作者项目须提交完整的戏剧剧本、曲艺曲本。

2．音乐作曲项目须提交完整的音乐作品乐谱、音频或视频。

3．舞蹈编导项目须提交完整的舞蹈作品视频；舞剧编导项目须提交完整的舞剧作品或
其中一幕的视频。

4．舞台艺术表演项目须提交完整的个人演出视频。

5．美术、书法、摄影创作项目须提交完整创作作品，其中，中国画、油画、水彩（粉）
画作品单幅不小于1．5×1．5米；版画作品单幅不小于1×1米；雕塑作品单件最长
边不小于1．2米，应为硬质材料；书法作品单件不小于1×1．8米；篆刻作品单件不
小于0．035×0．035米；摄影作品单幅不小于20寸（0．4×0．5米），应用专业级
相纸打印。

6．工艺美术创作项目须提交完整的创作作品。

7．文艺评论项目须提交撰写的评论文章。



★ 浙江省基金资助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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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2022年度国家艺术基金各项目类型立项情况

申报类型 申报数量 立项数量 立项率

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64 2 3.13%

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 159 6 3.77%

美术创作资助项目 77 3 3.90%

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71 6 8.45%

艺术人才培训资助项目 53 4 7.55%

青年艺术创作人才资助项目 193 8 4.15%



★ 立项后应注意  资助项目在演出、宣传、出版，以及参加
展演、会演和重大节庆活动时，应在相关场所和材料显著
位置标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字样、标识。

★ 项目资金拨付要点解读 《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经费管理
办法》（以下称“办法”）已经出台实施。办法是对原有
经费管理规范的继承创新，对广大项目主体和有关管理机
构改进项目经费使用和管理产生规范引导作用。

资金拨付遵循“一次核定，分期支付”原则，项目经费根据项目类
型、艺术门类的创作规律及实际情况，按程序一次核定，按既定比
例分批次支付。



申报时间 2022年4月15日——6月15日

 谢 谢！

浙江申报交流微信群：
咨询电话：刘戈（省文化和旅游厅） 
0571-85212768
13857161169
李虹（省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
0571-82372589 
13967140727

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2023年度资助项目申报指南：
http://www.cnaf.cn/gjysjjw/tztg/tzgg_list.shtml

国家艺术基金（一般项目）经费拨付要点解读：
https://mp.weixin.qq.com/s/pAZXubSdrUPHesfuHb2NDg

国家艺术基金官方微信：
咨询电话：4000259525


